
屏東縣恆春國民小學教育儲蓄戶申請表 

導師部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:    年   月   日 

學  生 
姓名 

年級/

班級 
身分證號 出生年月日 是否與監護人同住 

        □是    □否 

監護人 
姓名 稱謂 身分證號 電話： 

   地址： 

家庭成員 

姓名  稱謂 年齡 健康狀況 
佳/可/差 職業 每月收入 居住 

狀況 

資格證明 

      □低收入戶 

□中低收入 

□殘障手冊 

□突遭變故 

□經濟困難 

□ _______ 

      □租屋 

□自有     

□      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申請金額 

用途名稱 導師自行檢核 金額 

學雜費 □繳費單(遺失請向會計室重新申請)、□資

格證明 

 

代收代辦費 □繳費單(遺失請向會計室重新申請)、□資

格證明 

 

餐費 □實際支出單據、□資格證明  

教育相關生活費 □實際支出單據、□資格證明  

急難救助 □實際支出單據、□資格證明  

特殊情況 □實際支出單據、□資格證明  

註:本補助僅適用於幫助學生在校相關金額補助。 

1、繳費單、資格證明請附在申請表後方，一併陳核 

2、實際支出單據，請黏貼於第二頁「憑證黏貼線」       總計：            元   

導師 

訪視 

紀錄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導師初審 

□ 符合本辦法之規定，核予補助。 

□ 不符合本辦法之規定，故不予補助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導師核章 :                 

編號 



 
……………憑…………證…………黏…………貼…………線…………… 

 
1、 餐費、教育生活費、急難救助、特殊情況等實際支出單據 

2、 上述單據應由學生、家長實際支付後，再由學校視情況補助 

3、 除校內繳費單外，切勿拿取尚未付款之憑證，交學校撥款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教儲戶小組部分 

承辦人 

初審 

□ 資料是否齊全。 

□ 符合本辦法之規定，核予補助。 

□ 不符合本辦法之規定，故不予補助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辦人核章 :                 

辦理方式 

(承辦人填列) 

原則 : 

□ 校內轉帳 : 新臺幣                元整 

例外 :  

□ 匯款 : 新臺幣                元整 

□ 領取現金 : 新臺幣                元整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生簽名                     

經費來源 
□ 教育儲蓄戶 

□ 鉅翰建設款 

教育儲蓄戶 

管理小組 

複審 

經本管理小組     年    月    日會議審查 

     □ 符合本辦法之規定，核予補助。 

□ 不符合本辦法之規定，故不予補助。 

             補助金額：新臺幣                元整 

承辦人 出納 總務 會計 校  長 

     

 


